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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局長序言

稅務局經歷了不平凡的一年。首先，在稅收方面，

2018-19年度的整體稅收為 3,414億元，再創歴史新

高，較上年度增加 128億元，升幅為 3.9%。

利得稅較上年度增加 275億元，錄得 20%的升幅，

主要源於法團的應評稅利潤錄得可觀的增長。印花稅

較上年度減少 152億元，跌幅為 16%。從物業及股

票交易收取的印花稅較去年分別減少 115億元及 38

億元，跌幅為 20%及 10%。

稅務局局長黃權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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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 2018-19年度，有多項涉及稅務局工作的法案獲通過成為法例，數量之多為前所未見。以下的

稅務寬免或扣減適用於由 2018-19開始的課稅年度：

•  符合資格根據「香港政府傷殘津貼計劃」領取津貼的納稅人，可申索新設立的傷殘人士免稅額 75,000

元。

•  已婚人士可選擇與配偶分開或共同以個人入息課稅方式評稅。

•  符合扣稅資格的研發開支首 200萬元可獲 300%稅務扣減，餘額亦可獲 200%扣減。

•  就購置合資格的能源效益建築物裝置和可再生能源裝置所招致的開支，由 5年扣除，改為在 1年內扣

除。

•  購買知識產權所招致的資本開支的利得稅扣稅範圍，由 5個類別增加至 8個。

•  實施利得稅兩級制：法團及非法團業務首 200萬元應評稅利潤的稅率分別降至 8.25%及 7.5%，其後

的應評稅利潤則分別繼續按 16.5%及標準稅率 15%徵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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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 2019年 4月 1日開始的課稅年度起在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下新增了下列兩項稅務扣除：

•  納稅人為自己或指明親屬購買合資格自願醫保計劃下認可產品而繳付的保費的稅務扣除。

•  納稅人繳付合資格延期年金保費及作出可扣稅強積金自願性供款的稅務扣除。

在國際稅務合作方面，稅務局在 2018-19年度亦開展了重要的里程碑。為達致交換稅務資料方面的國際

標準，香港須採用多邊模式作為實施有關措施的基礎。在《2018年稅務（修訂）條例》獲得通過及中央

人民政府向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交存聲明，把《稅收徵管互助公約》（《公約》）的適用

範圍延伸至香港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命令，宣布《公約》在香港具有效力。該命令於 2018年

9月 1日在香港生效，提供法律框架及平台，使香港可有效落實經合組織所提出的稅務事宜，包括自動交

換財務帳戶資料（自動交換資料）和打擊侵蝕稅基及轉移利潤方案下的自動交換國別報告及自發交換稅

務裁定資料。

香港已順利實施第一輪的自動交換資料。於 2018年期間，香港的財務機構透過自動交換資料網站提交有

關 2017年的財務帳戶資料報表及所需資料。同年，稅務局亦已通過經合組織的共用稅務資料傳送系統和

其他稅務管轄區進行首次自動交換資料。為準備下一輪的自動交換資料，稅務局已於 2019年 1月發出通

知書，要求有關財務機構提交 2018年財務帳戶資料報表。

為方便跨國企業集團申報國別報告，稅務局已開發國別報告網站，讓申報實體以電子方式提交申報責任

通知及國別申報表。國別報告網站於 2018年 3月 5日正式推出。

作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一員，香港必須緊貼國際稅務發展的步伐，稅務局也要適時作出配合；另一方面，

納稅人的數目逐年遞增，稅務局處理評稅及收稅的工作量亦持續增加。我衷心感謝同事們在過去一年努

力不懈，令稅務局所有的服務承諾項目均能達標；並協助修訂稅例、開發國別報告網站以及處理各項因

國際稅務發展帶來的工作。

稅務局局長黃權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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